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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云冈区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改说明
	技术审查意见
	修改说明

	1、补充、完善编制依据。
	1、补充、完善了编制依据，详见P1-3

	2、补充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内容。
	2、补充了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内容，详见前言部分P1-5

	3、补充墙框堡水库水源地防控体系建设情况及现状（“风险源—连接水体—取水口”三级应急防控体系）。编制水源地应急预案时，应将现有应急防控体系纳入预案中。
	3、补充了墙框堡水库水源地防控体系建设情况及现状，并将其纳入现有应急防控体系纳入预案中，详见前言部分P3

	[bookmark: _Hlk205715425]4、明确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及依据。
	4、根据水源地周围污染源分布，本预案适用地域范围为墙框堡水库地表水水源地以及水源地外围控制区外扩300m范围的区域。

	5、完善预案的衔接关系。
	5、完善了预案的衔接关系，详见P4

	6、根据云冈区及墙框堡水库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预警的条件及分级标准（橙色、红色），及预警启动的条件。
	6、根据云冈区及墙框堡水库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预警的条件及分级标准（橙色、红色），及预警启动的条件，详见P1819

	7、根据水源地基础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的结论，合理构建情景分析内容，分别说明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及应急处置措施，落实相关任务，细化工作流程，体现应急处置的主体职责和针对性、可操作性。
	7、根据水源地基础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的结论，合理构建了情景分析内容，说明了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及应急处置措施，落实了相关任务，细化了工作流程，体现应急处置的主体职责和针对性、可操作性，详见P24-27

	8、厘清成员单位职责，确保应急措施得到落实。
	8、厘清了成员单位职责，详见P8-10

	9、征求成员单位合理意见，落实到本预案中；补充完善附件、附图（补充应急预案的适用范围图）。
	9、已落实成员单位意见，补充完善了附件、补充了应急预案的适用范围图，详见附件2，附图2。







[bookmark: _Toc213690682]前言
[bookmark: _Toc205817873]1、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概况
云冈区行政区域内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仅有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源地一处。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位于大同市云冈区墙框堡村南。
（1）墙框堡水库基本情况
墙框堡水库为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上的一座供水和事故调蓄水库，属于平原围封型水库，主要由环形大坝、进水闸及引水道、出水闸及出水管、水库放空管等组成。正常蓄水位1034.87m，死水位1028.68m；总库容218.4万m3，调蓄库容195.3万m3，死库容15万m3；坝顶高程1038.00m，最大坝高11.2m，坝顶宽6m，为全库盆土工材料防渗均质土坝。
水库任务为每年10月至翌年7月，由北干线输水自留入库，8、9月停水检修期间，该水库的调节水量及上游来水经水库向大同地区供水。此外，在输水线路发生事故时作为事故备用水库，墙框堡水库为北线末端水库，向大同市居民生活和工业企业供水。
（2）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概况
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只包括一级保护区水域和陆域。水域范围为水库大坝轴线以内圈定的水域，面积0.475km2。陆域范围为水库永久征地范围轴线内的陆域，面积0.727km2。
《引黄工程北干线调蓄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中提出在墙框堡水库一级保护区外划定一定范围的外围控制区，在这个控制区内对一些生产生活的行为和活动进行限制，便于保护水源水质。外围控制区面积为2.970km2，其中东边界和西边界分别为距水库东侧和西侧凹陷处征地范围线500m的距离，南边界和北边界分别为距水库南侧和北侧征地范围线500m的距离。
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图见附图1。
[bookmark: _Toc205817874]2、基本环境特征
（1）水源地基本状况
墙框堡水库2009年6月份开工建设，2011年9月16日建成正式通水，2013年10月23日通过合同完工验收。水库蓄水运行以来，经过了历次汛期的检验，大坝及各建筑物、设备运行正常。
水库由大坝、进水系统、出水系统及事故放空系统等建筑物组成。
大坝：水库大坝为碾压均质土坝，坝顶高程1038.50m，防浪墙顶高程为1039.70m。坝顶宽6.0m，最大坝高12.0m，上游坝坡1：2.5，下游坝坡1：2.0。上游坝坡采用0.25m厚的现浇混凝土板护坡，下设土工布，土工布下铺设0.3m厚中粗砂垫层，垫层下铺设防渗复合土工膜。下游坝坡采用三维植被网植草防护，坡面布设横向排水沟，浆砌石结构，间距100m。库区采用土工膜防渗。在大坝外坡脚布置贴坡排水及浆砌石排水沟。
水库进水系统：水库进水系统布置在水库东北角，底高程1034.35m，入库流量6.0m3/s，主要由进水闸室段、箱涵段、消能段和护坦段等组成。
水库出水系统：水库出水系统布置在水库南端较低处，底高程1025.70m，出库流量5.9m/s。出水采用坝下廊道型式，在距坝线约350m后与口泉水厂供水管线相接。主要建筑物由出水池、出水闸、交通桥、坝下廊道、工作闸室、流量计井及出水管线等组成，出水钢管直径1.6m～2.0m。出水闸由交通桥连接，桥长15m。
水库事故放空系统：水库事故放空系统在出水管后与放水管呈T形接口，放空管直径1.5m，放空管平均放空流量为4m3/s。消力池后接内断面为2.0m×1.5m的无压箱涵，出口与口泉河滩地连接。
防控体系建设情况：墙框堡水库水源地设有明显的标识牌，水库周围设有高于库区水面的大坝，水库环坝公路上安装有可视化视频系统，库区设有应急物资库。
（2）自然地理特征
墙框堡水库为围封式水库，入库水流为地下泵站抽水入库和垂向大气降水，除黄河水外无客水汇入。
墙框堡水库库区处于大同盆地西侧边缘地带，地貌单元属于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区，由一系列洪积扇重叠相连组成，呈北高南低缓坡地形，地面高程1027.9～1036.1m。
（3）社会经济状况
云冈区位于大同市西南部，经国务院批准，按照省政府关于同意我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正式设立，以原城区的西花园街道、老平旺街道，原南郊区的高山镇、云冈镇、口泉乡、平旺乡、西韩岭乡、鸦儿崖乡，原矿区的行政区域为云冈区的行政区域。
云冈区政府驻口泉乡，云冈区东邻平城区、云州区，西接左云县，南连怀仁市，北依新荣区，总面积737．81平方公里，辖4乡2镇、94个行政村、21个街道、152个社区，常住人口67．75万人。
云冈区工业工业雄厚、商贸繁荣。有晋能控股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柴油机厂、大唐热电、中煤能源、冀东水泥等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典型的传统能源重化工基地。电力资源丰富，现有各类电厂21座，火力发电总装机规模474．4万千瓦，光伏发电核准容量合计84万千瓦。2023年全区火电和光伏累计发电量254．78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总量的5．71％，占全市发电总量的45．02％。（2024年上半年全区火电和光伏累计发电量121．90千瓦时）。
2024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249．14亿元，增速－1．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5％；固定资产投资53．2亿元，增速2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77亿元，增速3．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19亿元，增速－15．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128元，增速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33元，增速6．5％。
（4）水环境质量状况
2025年山西省大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墙框堡水库水源地水质进行了监测，监测断面设置在水库出水区，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的基本项目（23项，化学需氧量除外）、表2的补充项目（5项）和表3的优选特定项目（33项），共61项，其中湖库型加测叶绿素a和透明度。根据大同市发布的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2025年1-6月份墙框堡水库水源地水质达标。
[bookmark: _Toc205817876]3、风险评估
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774-2015），风险源为可能向饮用水水源地释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饮用水水源水质恶化的污染源，包括但不限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输送石化、化工产品的管线等点源；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及其他影响饮用水水源安全物质的车辆、船舶等流动源；有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的无固定污染排放点的畜禽、水产养殖污水等非点源。
经现场调查，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属封闭型管理，保护区内无居民，无工业企业，无畜禽养殖企业，无农业种植业，无固体废物堆存，不存在风险源。
外围控制区内，一级保护区外的东侧有一家规模化奶牛养殖场，一级保护区的东南侧为康晟葡萄采摘园，其余区域为农业种植区和村庄。
基于上述调查信息，确定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为奶牛养殖场、葡萄采摘园、村民生活源及农业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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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690683]1总则
[bookmark: _Toc213690684]1.1编制目的
为切实做好大同市云冈区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机制，高效、有序地组织预警、控制和处置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提高政府应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13690685]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13690686]1.2.1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11月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令第16号）；
（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5年6月5日起实施）；
（6）《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年5月1日起实施）；
（7）《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8）《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
（9）《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2年6月1日起实施）；
（10）《山西省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24年6月7日实施）；
[bookmark: OLE_LINK197][bookmark: OLE_LINK198]（11）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104号）；
（12）《大同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25年4月15日实施）；
（13）《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2016年修正）；
（1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bookmark: _Toc213690687]1.2.2有关预案、标准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1）《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12月29日起实施）；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bookmark: OLE_LINK115][bookmark: OLE_LINK116]（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
（4）《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
（5）《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774）；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7）《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环办〔2011〕93号）；
（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9）《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
（10）《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 
（11）《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114]（12）《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18年3月26日印发）。
[bookmark: _Toc213690688]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19][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云冈区行政区域内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仅有墙框堡水库饮用水源地一处，根据水源地周围污染源分布，本预案适用地域范围为墙框堡水库地表水水源地以及水源地外围控制区外扩300m范围的区域。
本预案适用于地域范围内突然发生或者可能造成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具体包括：
1、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排放污染物企业事业单位，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以及尾矿库等固定源，因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违法排污等原因，导致水源地风险物质直接或间接排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的事件。
2、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在公路或水路运输过程中，由于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油品、化学品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的事件。
3、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暴雨冲刷畜禽养殖废物、农田或果园土壤，导致大量细菌、农药、化肥等随地表或地下径流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的事件；二是闸坝调控等原因，导致坝前污水短期内集中排放造成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水质污染的事件。
4、水华灾害事件：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水域（湖泊、水库）在营养条件、水动力条件、光热条件等适宜情况下，浮游藻类大量繁殖并聚集，使得水体色度发生变化、水体溶氧降低、藻类厌氧分解产生异味或毒性物质，导致水华灾害的事件。
5、其他事件情景：主要为上述四种事件情景中一种或多种同时出现的情形。根据需要，还可考虑汛期、枯水期、雨雪冰冻或台风等特殊时期可能造成水源地水质污染的情景。
[bookmark: _Toc213690689]1.4预案衔接
本预案属于云冈区人民政府《大同市云冈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专项应急预案，与其他政府部门有关饮用水供水安全的应急预案相衔接。本预案与市级人民政府地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应衔接。同时应重点与可能产生相互影响的上下游企业事业单位的有关预案相互衔接。
[bookmark: _Toc213690690]1.5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调联动。
在云冈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应急机制，落实应急职责，各部门协同配合，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2）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控制事故发展，降低事故损失，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3）资源共享，保障有力。
落实领导责任制，切实履行各部门监督、协调、服务职能，使措施与事故造成的危害范围和社会影响相适应。将日常管理工作和应急救援工作相结合，加强应急技能培训，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动机制，充分利用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源，确保应急物资、装备、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供应，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对事发企业进行援助，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应急能力。


[bookmark: _Toc213690691]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包括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现场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213690692]2.1应急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213690693]2.1.1应急指挥机构构成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包括总指挥、副总指挥、协调办公室和专项工作组。
总指挥：云冈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区长。
副总指挥：云冈区政府副主任、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局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bookmark: OLE_LINK196]成员单位：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消防大队、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卫体局、区委宣传部、区交警队、区通信相关公司（联通、移动、电信）、区供电公司、墙框堡水库等单位有关负责人。
[bookmark: _Toc213690694]2.1.2应急指挥机构职责
1、总指挥职责
日常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2）组织编制、修订和批准区地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
（3）指导加强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4）协调保障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应急职责：
（1）发生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指挥长）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贯彻执行区或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3）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4）研判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5）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2、副总指挥职责
日常职责：
（1）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2）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指导开展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应急职责：
（1）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3）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4）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
（5）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6）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
（7）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3、协调办公室职责
日常职责：
（1）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
（2）负责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开展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应急职责：
（1）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各项指令和要求；
（2）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3）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机构；
（4）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
4、专项工作组职责
（1）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负责水源地日常监测，及时上报并通报水源地水质异常信息。开展水源地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和管理。负责应急监测，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水源地污染物削减处置等工作。
（2）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防范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次生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并通报事故信息。协助处置因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3）区自然资源局
负责规划、建设、管理、保障用于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场地。
（4）区住建局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对供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进行调查处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异常信息。负责指导供水单位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供水单位进行应急监测，落实停止取水、启动深度处理设施和切换备用水源等应急工作安排。
（5）区交通运输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跨越水源保护区道路桥梁的日常应急管理工作，建设维护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协助处置交通事故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事故发生后及时启用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并负责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辆快速通行。
（6）区水务局
负责指导水源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利用水利工程进行污染团拦截、降污或调水稀释等工作。
（7）区农业农村局
管理暴雨期间入河农灌退水排放行为，防范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协助处置因农业面源、渔业养殖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对具有农灌功能的水源地，在应急期间暂停农灌取水。
（8）区卫体局
负责自来水管网末梢水水质卫生日常管理，及时上报并通报管网末梢水水质异常信息。负责管网末梢水水质应急监测，确保应急期间居民饮水卫生安全。
（9）区财政局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的费用。
（10）区委宣传部
负责应急期间的新闻发布、对外通报和信息公开等工作。
（11）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负责组织协调道路交通工作；负责划定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区域，指导人员疏散，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维护事发地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指导、组织实施公共信息网络和互联网安全保护，依法实施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
（12）区交警队
协助公安部门维护应急期间的社会治安秩序，协助区人民政府转移、解救危险区域的群众。
（13）应急物质所属部门
负责有关应急物资的日常维护管理和使用管理。
[bookmark: _Toc213690695]2.2现场应急指挥部
区指挥部根据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工作。现场指挥部在区应急指挥部授权范围内独立决策，超出授权事项须书面请示。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现场指挥部由指挥长、副指挥长、成员单位、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事发单位负责人与相关专家组成。
现场应急工作组包括综合组、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急物资保障组、应急专家组等。
1、综合组
综合组为协调机构，熟悉应急管理、信息报告、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等方面，由区委宣传部、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
工作职责：
（1）落实指挥长、副指挥长决策方案。
（2）负责信息报告、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等工作。负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加强新闻宣传报道；加强媒体、电信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3）收集汇总各工作组救援动态信息，制作应急救援态势图、人员配置表、通讯表。
（4）督促各工作组填写救援日志，及时汇总各组情况，编辑救援信息，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有关情况。
（5）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2、应急处置组
牵头单位：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区、区水务局、区消防大队、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
工作职责：
（1）组织开展现场调查，收集汇总相关数据，及时掌握水源地突发事件的地点及影响范围，组织技术研判和事态分析，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2）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确定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
（3）组织采取有效措施，负责现场污染物消除、围堵和削减，以及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作。
（4）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
（5）组织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疏散受威胁人员转移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
（6）跟踪污染动态，对建立和解除污染警报的时间、区域提出建议；及时向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报告污染扩散情况和事故处理情况，并根据事故现场发展情况和应急指挥部指示及时调整对策，直至污染事故警报解除。
（7）组织落实相关企业停、限产措施。
（8）协调公安、消防等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3、应急监测组
牵头单位：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成员单位：区卫体局、区农业农村区、区水务局、区住建局、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
工作职责：
（1）负责组织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负责制定应急监测工作计划；建立应急监测技术支持系统；组织业务培训。组织开展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的调查。
（2）接到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通知后，组织实施应急监测，根据现场情况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
（3）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做好水体、土壤和大气等应急监测及数据汇总分析，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4）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5）配合有关部门对污染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指导和监督污染物的收集、清理与处理以及受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恢复等。
4、应急供水保障组
牵头单位：区住建局
成员单位：区卫体局、市公安局云冈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
工作职责：
（1）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
（2）督促事件下游相关水厂采取停水、减压供水、改路供水、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3）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5、应急物质保障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和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
工作职责：
（1）负责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
（2）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临时安置工作。
（3）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
（4）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工作人员的食宿等基本生活保障。
（5）负责协调补偿征用物资、应急救援和污染物处置等费用。
6、应急专家组
应急专家组以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为召集单位，并负责专家组成员的维护和动态更新。
专家组成：由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等有关单位专家组成，主要涵盖环境应急管理、环境监测与评价、化工、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农林水利、防化等专业领域，建立咨询专家库，由现场应急指挥组从专家库中抽调相关人员，成立应急专家组。
应急专家组职责：
（1）应急预案启动后，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组织相关专家参与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原因分析，对事件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协助判别事件类型和预警等级。
（2）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趋势、处置办法、损失、生态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3）根据区环境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参与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警、响应、处置、保障等工作；指导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对应急处理、污染控制和事件后期评估与总结等提供咨询。
（4）对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等提出建议。
[bookmark: _Toc213690696]3应急响应
一般包括信息收集和研判、预警、信息报告与通报、事态研判、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应急处置、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等工作内容。
[bookmark: _Toc213690697]3.1信息收集和研判
[bookmark: _Toc213690698]3.1.1信息收集
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等各相关部门要开展环境信息、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常规环境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各相关部门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根据各自职责，收集和传递云冈区发生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以及发生在云冈区行政区域外有可能对云冈区的饮用水水源造成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相关职能部门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经核实后，及时通报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和区政府；对较大以上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经核实后，及时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和市政府。
信息来源、信息收集范围和途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
（1）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口泉乡政府等部门负责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中饮用水水源的水质监测数据等信息的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和信息监控工作。
可通过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性监测、在线监测等日常监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也可以通过水文气象、地质灾害、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获取的异常排放等信息开展水质预测预警，获取水质异常信息。
（2）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通过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获取异常排放信息，也可通过12369热线、网络等途径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3）区公安交通部门负责由交通安全事件引发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获取流动源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213690699]3.1.2信息研判与会商
负责信息核实和研判的责任单位为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下设的协调办公室以及应急专家组，信息研判的程序和方法等具体内容如下：
（1）协调办公室通过日常监管渠道首次发现水质异常或群众举报、责任单位报告等获取突发事件信息后，应第一时间开展信息研判和会商。
（2）第一时间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3）进一步收集信息，研判水质变化趋势；必要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应急监测或补充调查，核实信息的准确性，收集更全面、更权威的资料信息，同步通报生态环境部门。
（4）发现可能导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时，应及时将有关信息报告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结合应急监测数据分析，研判水质变化趋势，危害紧急程序，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共同开展预测预警研判工作，为预警发布、预警行动、应急处置提供科学决策。
接到信息报告的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进行会商，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评估、分析，研判水质变化趋势，提出应对方案和建议，研究决定是否发布预警信息或启动应急预案；若判断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应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类型选择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和单位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并将相关信息逐级上报。
[bookmark: _Toc213690700]3.2预警
[bookmark: _Toc213690701]3.2.1预警分级
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分为橙色和红色两级预警。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但水源保护区未受到污染，为橙色预警；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水源保护区受到污染，为红色预警。
发布橙色预警时，仅采取预警行动；发布红色预警时，采取预警行动的同时，启动相关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213690702]3.2.2预警启动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1、橙色预警
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但未进入水源外围控制区为橙色预警。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2、红色预警
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水源外围控制区时为红色预警。
[bookmark: _Toc213690703]3.2.3发布预警和预警级别调整
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对事件信息进行跟踪收集和研判，应当及时向云冈区人民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组织实施预警行动和应急处置行动的部门和单位。云冈区人民政府根据达到的预警级别条件发布相应的预警，抄送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值班室，实现‘区—市’同步报告，同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等渠道或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预警信息发布后，可根据事态发展、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再次发布。
[bookmark: _Toc213690704]3.2.4预警行动
1、橙色预警
发布橙色预警时，由事发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1）加强信息监控，收集事件信息。
（2）指示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测、调查。
（3）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及时研判事故的级别。
（4）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2、红色预警
发布红色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应当到达现场，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预警行动包含以下内容：
（1）下达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的命令；
（2）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中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3）通知水源地对应的供水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准备；
（4）加强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6）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7）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8）在危险区域设置提示或警告标志；
（9）必要时，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
（10）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213690705]3.2.5预警解除
当判断危险已经解除时，由发布预警的责任单位宣布解除预警，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bookmark: _Toc213690706]3.3信息报告与通报
[bookmark: _Toc213690707]3.3.1信息报告程序
（1）发现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地表水水源地污染的有关人员和责任单位，应立即向云冈区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及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报告。
（2）云冈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发现或得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立即进行核实，了解有关情况。经过核实后，第一时间向云冈区人民政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大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129]（3）大同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先于云冈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获悉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可要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核实并报告相应信息。
（4）特殊情况下，若遇到敏感事件或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或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应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报告。
[bookmark: _Toc213690708]3.3.2信息通报程序
[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30]（1）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及生态环境等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2）对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接报的有关部门应向本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通报的部门至少应包括区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区住建局、区水务局、区卫体局、区水务局等；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和情景，还应通报消防（遇火灾爆炸），区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云冈区分局（遇火灾爆炸、道路运输事故）、农业农村局等部门。
（3）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影响相邻行政区域的，事件发生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通报相邻区域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bookmark: _Toc213690709]3.3.3信息报告和通报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33][bookmark: OLE_LINK132]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初报是发现或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的首次报告；续报是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的报告，可随时报告；处理结果报告是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的报告。
（1）初报应报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结果、人员伤亡情况、水源地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2）续报应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事件及有关处置措施的进展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应在初报、续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措施、过程和结果等详细情况。
应采用传真、网络、邮寄或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及时补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说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有关的多媒体资料。
[bookmark: _Toc213690710]3.4事态研判
[bookmark: OLE_LINK135][bookmark: OLE_LINK134]发布预警后，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按照水源地应急预案中列明的副总指挥、协调办公室、专项工作组成员及名单迅速组建参加应急指挥的各个工作组，跟踪开展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包括以下内容：判断污染物进入水源地的数量及种类性质、距离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以及备用水源地情况。
事态研判的结果，应作为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的重要基础。
[bookmark: _Toc213690711]3.5应急监测
[bookmark: _Toc213690712]3.5.1开展应急监测程序
事件处置初期，实施应急监测的部门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确定监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213690713]3.5.2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方案应包括依据的技术规范、实施人员、布点原则、采样频次和注意事项、监测结果记录和报告方式等应急监测重点是抓住污染带前锋、峰值位置和浓度变化，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控。当污染来源不明时，应先通过应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份，再进行污染源排查和先期处置。
应急监测方案包括但以下内容：
（1）监测范围，应尽量涵盖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范围，并包括事件可能影响区域和污染物本底浓度的监测区域。
（2）监测布点和频次。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水文和气象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位置合理布点，必要时在事故影响区域内水源取水口处设置监测点位，应采取不同点位相同间隔时同（一般为1小时）同步采样监测方式，动态监控污染移动过程。
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在水源地出水口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水华灾害突发事件应对取水口不同水层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3）现场采样，应制定采样计划和准备采样器材。采样量应同时满足快速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留样的需要。采样频次应考虑污染程度和现场水文条件，按照应急专家组的意见确定。
（4）监测项目。通过现场信息收集、信息研判、代表性样品分析等途径，确定主要污染物及监测项目。监测项目应考虑主要污染物在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衍生成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有条件的地区可同时开展水生生物指标的监测，为后期损害评估提供第一手资料。若出现水华或化学品泄漏，加测微囊藻毒素-LR、生物急性毒性（发光细菌法）、2-甲基异莰醇（MIB）、土臭素（GSM）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表1、表2、表3全项。
（5）分析方法。具备现场监测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在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品送实验室监（复）测，以确认现场定性或定量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6）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应按照有关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数据处理。监测结果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第一时间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
（7）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应急监测过程中的样品采集、现场监测、实验室监测、数据统计等环节，都应有质量控制措施，并对应急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bookmark: _Toc213690714]3.6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bookmark: _Toc213690715]3.6.1明确排查对象
[bookmark: _GoBack]本预案适用地域范围没有固定源、流动源，只有非点源（奶牛养殖场和农业种植区），突发环境事件情景：暴雨冲刷畜禽养殖废物、农田，导致大量细菌，农药，化肥等随地表或地下径流进入水源保护区造成水污染事件。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应明确负责开展溯源分析的部门、责任人及工作程序。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
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畜禽养殖场、农业种植户、农村居民点等，调查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2）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畜禽养殖场、农村居民点，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3）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农业种植户、农灌退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4）有机物污染类：重点排查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调查农药化肥施用、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5）引黄北干线输水隧洞检修期沉积物扰动可能导致高浓度悬浮物、铁、锰等内源污染物释放，直接威胁墙框堡水库水质。
[bookmark: _Toc213690716]3.6.2切断污染源
对排查出的污染源，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物继续扩散。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企业非正常方式排污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由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牵头组织应对，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如果是非点源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首先须控制污染源的排放，要求立即停止农药化肥的施用、生活污水的排放，并通过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源。
（3）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4）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213690717]3.7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13690718]3.7.1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根据污染物的性质、突发事件类型、事件可控性、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及周边环境的敏感性，现场应急指挥部采取如下现场处置方案：
（1）当饮用水水源已受到污染时，应急处置组立即启动水源地防控措施，采取隔离污水、治理污染、调水稀释、停止供水等方法尽快消除污染威胁；通知相关居民停止取水、用水；当饮用水供水中断后，供水部门通过多渠道组织提供安全饮用水，并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心理；
（2）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应急专家组等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后实施。一般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
（3）水华灾害突发环境事件。对一级水域保护区的水华发生区域，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或控制藻类生产和扩散；条件允许，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水华灾害。
（4）应急处置组根据应急处置方案，迅速消除、控制或者安全转移污染源，及时控制污染物继续外排或泄漏，切断污染物进入水源的途径；减少危害程度和范围，并同时对供水管网进行消毒处理。
（5）当发生供水应急状态时，紧急切断部分管路，实行区域间歇性供水。
（6）划定现场污染警戒区、隔离区和交通管制区，并设置警示标志。
[bookmark: _Toc213690719]3.7.2供水安全保障
当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时，应急供水保障组负责联系供水部门，立即启动地表水水源地防控措施，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通知相关居民停止取水、用水；当饮用水供水中断后，组织多渠道提供安全饮用水，及时保障群众用水安全。加强污染源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
[bookmark: _Toc213690720]3.8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墙框堡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主要依托突发环境事件区域可调用的应急物资及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等配备的应急物资。相关单位负责定期检查和维护。
应急物资、装备和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水体内污染物进行打捞和拦截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救援打捞设备、筑坝材料、溢出控制装备等。
（2）控制和消除污染物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中和剂、灭火剂、解毒剂、吸收剂等。
（3）移除和拦截移动源的装备和设施，如吊车、临时围堰、导流槽、应急池等。
（4）对污染物进行拦截、导流、分流及降解的应急工程设施，如拦截坝、节制闸、导流渠、分流沟、前置库等。
应急物资应在启动响应后2小时内调运至现场指挥部指定位置。
[bookmark: _Toc213690721]3.9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根据区指挥部命令，现场应急指挥部在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地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在接报后1小时内通过区政府官方媒体发布首条权威信息，应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并针对舆情及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bookmark: _Toc213690722]3.10响应终止
[bookmark: _Toc213690723][bookmark: OLE_LINK139][bookmark: OLE_LINK138]3.10.1应急终止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37][bookmark: OLE_LINK136]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威胁已解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特征污染物监测持续稳定达标作为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常取水时。
[bookmark: _Toc213690724]3.10.2应急终止程序
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经专家组分析论证，认为满足响应终止条件时，向区指挥部提出响应终止建议，由区指挥部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13690725]4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213690726]4.1后期防控
当污染源和污染水体得到有效控制后，事故现场及附近的道路、水源都有可能受到严重污染，若不及时进行防控，污染会迅速蔓延，造成更大危害。还必须事故发生地做好污染防控工作。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应急指挥部应组织应急监测队伍进行后期污染监测；组织专家制定后期污染治理方案，消除投放药剂的残留毒性和后期效应，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应采取措施妥善、合法处置。事故处置过程产生的固废污染物需妥善安全暂存，委托有能力处置单位妥善处置，若为危险废物须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在事故场地及蔓延区域的污染物清除完成后，对土壤或水生态系统进行修复；部分污染物导流到水源地下游或其他区域，对这些区域的污染物进行清除等。
（1）化学品污染环境净化和消洗
化学品能重新利用的则应回收再利用；不能重新利用的，可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农药等毒性物质尽可能交与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的单位净化处置。
化学消毒法，把消防毒剂水溶液装于消防车水罐，经消防泵加压后，通过水带、水枪以开花或喷雾水流喷洒。
物理消毒法，即用吸附垫、活性炭等具有吸附能力的物质，吸附回收后转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也可用喷射雾状水进行稀释降毒。
受污染水体抽吸进入用活性炭设施净化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处理站，废活性炭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2）被污染的土壤
使用简单工具将表层剥离装入容器，并委托危险废物处理的有资质单位净化处置；若环境不允许挖掘或清除大量土壤时，可使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消除，如对地表干封闭处理、地下水位高的地方使用注水法使水位上升，收集从地表溢出的水、让土壤保持休闲或通过翻耕促进蒸发的自然降解法。
（3）动物疫病污染源
在保护区外消毒深埋死畜，粪便一律焚烧；
若为普通病畜粪便，可在保护区外堆肥发酵，高温无害化处理。污染的地面、圈舍、用具应彻底消毒，可用10%火碱水、20%漂白粉或0.1升汞水消毒，第二天再消毒一次；如为烈性传染病，可每间隔1小时消毒一次，连续消毒3次。
污染的土层表面，应铲出15厘米，再换上新土，避免重复感染。污染的土层消毒处理。
（4）参与现场应急的人员及工具
装备人员洗消。为减少污染的扩大、杜绝二次污染，在处置过程中，要对警戒区作业人员、器材装备、进行彻底的洗消，消除化危品对人体和器材装备的侵害，脱去所有个人防护用品，及时用肥皂、洗洁精等清洗皮肤、毛发，避免有害物质被人体吸收；洗消后仍要通过一次检测，不合格者要返回重新洗消。洗消必须在出口处设置的洗消间或洗消帐篷内进行，洗消液要集中回收，作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所有一次性的个人防护用品集中收集装入塑料袋或容器内按危险固体废物处置，其他防护用品和救援工具则应清洗后晾干保存。
[bookmark: _Toc213690727]4.2事件调查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由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13690728]4.3损害评估
由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牵头，区人民检察院、区财政局、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开展损害评估。
[bookmark: _Toc213690729]4.4善后处置
区人民政府要组织专家对受影响地区进行科学评估，及时制定损害赔偿、风险源整改、污染场地修复等工作方案，并落实到责任单位。
[bookmark: _Toc213690730]5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13690731]5.1通讯与信息保障
区指挥部要建立和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及时更新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联络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区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区指挥部办公室及成员单位要确保通讯畅通，区指挥部办公室要保持24小时应急值守。
[bookmark: _Toc213690732]5.2应急队伍保障
区政府应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保证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监测、防控等现场处置工作。
环境应急处置、环境应急监测、消防救援、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他相关方面应急救援队伍等力量，要参加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应急处置与救援、调查处理等工作。
区指挥部办公室要建立区级环境应急专家库，发挥专家组作用，为应急处置方案制定、污染损害评估和调查处理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应急队伍的培训与地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演练至少每年一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事故信息报告、个体防护、应急资源的使用、应急监测布点方法及监测方法、应急处理方法等；演练内容主要包括通讯系统是否正常运作、信息报送流程是否畅通、各现场应急工作组配合是否协调、应急人员能力是否满足需要等。同时强化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提高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快速响应及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213690733]5.3应急资源保障
水源地应明确应急物资（包括药剂、物资、装备和设施）的配备、保存、更新及养护方案，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根据事件和演练经验，持续改进提高药剂、物资、装备的存放规范、应急设施的建设要求，确保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高效的使用应急资源。
[bookmark: _Toc213690734]5.4经费保障
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承担。区指挥部办公室及各成员单位根据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需要，提出应急能力、装备建设和培训、演练等项目经费预算，由区指挥部办公室向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区人民政府批转区财政局提出意见后，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确保遇到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及时拨付到位，对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区财政局对地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
[bookmark: _Toc213690735]5.5其他保障
[bookmark: _Toc213690736]5.5.1物资、设备设施运输保障
区交通运输局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令，负责保证应急处置状态下应急处置物资和设备设施的运输保障，应急交通工具优先安排、优先调度。公安部门负责保障道路畅通，必要时，依法对相关区域道路采取交通管制，确保应急物资、器材和人员及时到位，满足应急处置工作需要。
区消防大队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令，负责协助清理现场，调配消防车辆向供水重点保障区域和缺水区域应急送水。
[bookmark: _Toc213690737]5.5.2医疗卫生救助保障
区卫体局负责完善应急救援机制，储备医疗救治、检测检验等卫生应急物资。主要负责对供水单位的卫生监督；开展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二次供水的水质监测；对发生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员中毒、伤亡及时组织医疗急救。
[bookmark: _Toc213690738]5.5.3治安和人员安全保障
发生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区公安分局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指令，依据相关规定实施治安维护工作，及时做好人员疏散、现场控制、交通管制等工作，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不法人员趁乱抢劫、盗窃或哄抢财物，依法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组织协调受灾群众的安置和救助工作，并指导相关部门向群众分发救灾物资。
现场处置人员应根据事件特征，配置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处置程序。
[bookmark: _Toc213690739]5.5.4社会动员保障
事发地各乡镇政府制定社会动员方案，明确动员的条件、范围、程序和相关的保障措施，运用各种形式，将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和影响范围内的对象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和配合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13690740]6附则
[bookmark: _Toc213690741]6.1名词术语
1、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且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般大于 1000人）的在用、备用和规划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依据取水口所在水体类型不同，可分为河流型水源地和湖泊（水库）型水源地。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障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下简称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在水源保护区外划定准保护区。
3、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物质（以下简称水源地风险物质）
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表1、表2和表3所包含的项目与物质，以及该标准之外其他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项目与物质。
4、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以下简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等因素，导致水源地风险物质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的连接水体，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水质超标，影响或可能影响饮用水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正常取水，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5、水质超标
指水源地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类水质标准或标准限值的要求。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未包括的项目，可根据物质本身的危害特性和有关供水单位的净化能力，参考国外有关标准（如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环境保护署等）规定的浓度值，由市、区（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会商或依据应急专家组意见确定。
6、突发环境事件
固定风险源突发环境事件：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排放污染物企业事业单位，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以及尾矿库等固定源，因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违法排污等原因：导致水源地风险物质直接或间接排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的事件。
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在公路或水路运输过程中，由于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油品、化学品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的事件。
非点源风险源突发环境事件：一是暴雨冲刷畜禽养殖废物农田或果园土壤，导致大量细菌、农药、化肥等随地表或地下径流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的事件。
水华灾害突发环境事件：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水域（湖泊、水库）在营养条件、水动力条件、光热条件等适宜情况下，浮游藻类大量繁殖并聚集，使得水体色度发生变化、水体溶氧降低藻类厌氧分解产生异味或毒性物质，导致水华灾害的事件。
[bookmark: _Toc213690742]6.2预案解释权属
本预案由大同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13690743]6.3预案演练和修订
[bookmark: _Toc213690744]6.3.1演练分类
（1）综合演练：由区指挥部指挥长和各专业应急处置小组负责人分别按应急救援预案要求，以组织指挥的形式组织实施应急救援任务的演练。
（2）单项演练：由各专业应急处置小组各自开展的应急救援任务中的单项科目的演练；
[bookmark: _Toc213690745]6.3.2演练方式
结合实际情况，在确保演练效果的前提下，可采取多种形式，如推演、实战等。
[bookmark: _Toc213690746]6.3.3演练内容
（1）信息报送流程；
（2）通信及报警信号的联络；
（3）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4）应急保障情况；
（5）消毒及洗消处理；
（6）各种标志、设置警戒范围及人员控制；
（7）划定的隔离区内交通控制及管理；
（8）污染区域内人员的疏散撤离及人员清查；
（9）向上级报告情况及向周边通报情况；
（10）事故的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213690747]6.3.4演练范围与频次
区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实战演练和一次桌面推演，各专项工作组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本组职责的单项演练。
[bookmark: _Toc213690748]6.3.5演练总结评估
区指挥部和各部门经预案演练后应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中的问题，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措施。
评估的内容有：
（1）通过演练发现的主要问题；
（2）对演练准备情况的评估；
（3）对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意见；
（4）在训练、防护器具、抢救设置等方面的改进意见；
（5）对演练指挥中心的意见等。
[bookmark: _Toc213690749]6.4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bookmark: _Toc213690750][bookmark: _Toc199509456][bookmark: _Toc186731099]附件1 
大同市云冈区集中式地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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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9509458][bookmark: _Toc213690751][bookmark: _Toc205817942]附件2
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指挥部职务
	单位
	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指挥长
	云冈区人民政府
	4040117
	张俊杰
	

	副指挥长
	云冈区人民政府
	4040081
	韩光华
	

	指挥部办公室
	市生态环境局云冈分局
	4040915
	胡春林
	

	成员
	区委宣传部
	4040686
	
	

	
	区应急管理局
	4040012
	 周喜旺 
	4040012

	
	区发改科技局
	4031115 
	杨晓伟
	18734671791

	
	区工信局
	4042158 
	王中旺
	18435138746

	
	市公安局云冈分局
	4055110 
	游双全
	13903523573

	
	区财政局
	4040216 
	 翟潇
	18635263144

	
	区水务局
	7959242
	
	

	
	区农业农村局
	4041551
	
	

	
	区自然资源局
	4508099 
	杨卓越
	13994306529

	
	区住建局
	7608566
	
	

	
	区交通局
	4506782 
	靳权
	18647448202

	
	区卫体局
	4022265
	
	

	
	区能源局
	4051660
	 刘洋 
	18222936510

	
	区教育局
	4040356 
	黄继红 
	1883250544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5331903 
	朱东虎
	15503522878

	
	区消防大队
	5337119 
	杜磊磊
	13903428567

	
	区交警五大队
	2109122
	
	

	
	口泉乡人民政府
	4052200
	李建军
	13753283888



[bookmark: _Toc213690752]附图1 墙框堡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划分结果图
[image: ]

[bookmark: _Toc205817946][bookmark: _Toc213690753]附图2 应急预案适用范围图
[image: F:\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报告\报批本\地表水应急预案\附图2 范围图 拷贝.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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